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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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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更三字第14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吳煥輕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商業會計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283號，中華民國108年10月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20202號、107年度偵字第16568號；併辦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14182號、第22175號、第29353號、第30229號，111年度偵字第6357號、第6376號、第6377號、第6378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359號），提起上訴，經判決後，由最高法院第三次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撤銷。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伍萬貳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審理範圍：
㈠、按沒收新制將沒收性質變革為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獨立法律效果，已非刑罰（從刑），訴訟程序上有其自主性及獨立 性，該項沒收新制以犯罪（違法）行為存在為前提，但二者非不可分離審查。即使對本案上訴，倘原判決沒收部分與犯罪事實之認定及刑之量定，予以分割審查，並不發生裁判歧異之情形者，即無上訴不可分之關係，當原判決採證認事及刑之量定均無不合，僅沒收部分違法或不當，自可僅將沒收部分撤銷，其餘本案部分予以駁回（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65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第三審法院僅撤銷第二審判決之沒收部分而駁回罪刑部分，被告之罪刑部分即已告確定，發回第二審更審時，罪刑部分不在更審之審理範圍。
㈡、原審審理後，認被告吳煥輕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及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之未繳納股款罪，予以分論併罰，各判處有期徒刑1年、有期徒刑4月，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下同）4,289萬3,585元。檢察官與被告均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108年度上訴字第3879號判決後，被告不服提起上訴，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546號判決駁回未繳納股款罪上訴，就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部分撤銷發回本院更審，本院111年度上更一字第99號判決後，被告不服提起上訴，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371號判決駁回被告罪刑部分上訴，就沒收部分撤銷發回本院更審，本院114年度重上更二字第2號判決後，被告不服提起上訴，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854號撤銷本院更二審判決沒收部分發回本院更審，是被告罪刑部分已告確定，本案審理範圍僅及於原判決沒收部分。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雖然從貸款銀行取得押匯，但款項全數交予蕭聖亮，被告並未取得分文，原判決宣告沒收4,289萬3,585元，顯有違誤等語。
三、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應予撤銷之理由：
㈠、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以發還條款作為利得沒收封鎖效果。所謂實際合法發還，應採廣義解釋，包括被害人因犯罪行為人之給付、清償、返還或其他各種依法實現與履行，使其因犯罪所受損害實際上已獲填補，犯罪利得沒收之規範目的已獲實現之情形。因此，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或被害人因犯罪行為賠償而損害已獲填補者，即無從於該損害業經填補之範圍內，再對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宣告沒收、追徵，以免犯罪行為人遭受雙重剝奪（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075號判決意旨參照）。普曜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普曜公司）各以晶瑩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晶瑩公司）、富其爾有限公司（下稱富其爾公司）為信用狀受益人，向附表所示開狀銀行申辦開立國內不可撤銷信用狀，附表所示開狀銀行於附表所示匯入日期，將附表所示匯入金額款項匯至附表所示受款銀行帳號，合計金額4,289萬3,585元，除號碼000000000信用狀【開狀銀行：第一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金額：404萬2,500元】押匯款尚餘151萬7,352元未清償完畢外，其餘款項均已清償完畢等情，有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埔墘分行民國107年7月24日北富銀埔墘字第1070000021號函暨各類存款歷史對帳單、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仁愛分行107年7月23日合金仁愛字第1070002966號函暨匯款資料表、滙票、匯票付款申請書、統一發票、合作金庫銀行放款支出傳票、收入傳票、轉帳支出傳票、存款憑條、匯款申請書代收入傳票、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仁愛分行109年11月6日合金仁愛授字第10911060001號函暨國內即期信用狀開發明細、國內不可撤銷即期信用狀、匯票付款記錄、滙票、匯票付款申請書、放款貸放登錄單、放款帳務資料查詢單、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仁愛分行110年5月19日合金仁愛債字第1100519001號函暨普曜公司申辦開發國內信用狀押匯款之清償情形相關資料、第一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107年7月24日一北土城字第00025號函暨富其爾公司帳戶之各類存款開戶暨往來業務項目申請書等相關資料、第一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107年8月16日一北土城字第00030號函暨第一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國內不可撤銷信用狀、匯票付款／承兌紀錄、匯票、匯票付款申請書、統一發票、第一銀行傳票、第一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108年4月30日一北土城字第00013號函暨不可撤銷信用狀相關資料表、第一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108年5月7日一北土城字第00014號函暨匯款相關資料表、第一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111年7月7日一北土城字第00023號函、第一商業銀行雙園分行107年7月31日一雙園字第00040號函暨國內不可撤銷信用狀【信用狀號碼：00000000、00000000】、匯票付款／承兌記錄、匯票付款申請書、匯票、統一發票、第一商業銀行匯款／電告報告書代轉帳收入傳票、第一商業銀行雙園分行108年4月16日一雙園字第00018號函、第一商業銀行總行109年10月13日一總債理字第116718號函暨放款（單筆授信）攤還及收息記錄查詢單、取款憑條、放款收回收息傳票、歷史交易明細表、陽信商業銀行南京分行108年4月23日陽信南京字第1080012號函暨匯票、普曜公司生產性進貨單、統一發票、陽信商業銀行匯票承兌／付款申請書、第一銀行存摺封面影本、陽信商業銀行匯款收執聯、新北市政府105年1月4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045208964號函暨富其爾公司之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章程、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9年9月29日陽信總債管字第1098870445號函暨陽信商業銀行國內不可撤銷信用狀、放款明細資料查詢及列印、匯款收執聯、本院112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8號判決在卷可稽（見偵20202卷，第411至421頁、第455至503頁、第505至581頁、第583至611頁、第707至729頁；訴字卷，第77頁、第79至115頁、第121至123頁、第127至129頁；上訴卷二，第261至275頁、第277至313頁、第325至337頁、第463至520之20頁；上更一卷，第125頁；重上更三卷，第125至183頁）。從而，除號碼000000000信用狀押匯款尚餘151萬7,352元未清償完畢，其餘押匯款均已清償完畢，形同合法發還犯罪被害人，自不再就此等詐欺銀行之犯罪所得宣告沒收。
㈡、犯罪所得之沒收，係為澈底剝奪不法利益，貫徹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之普世原則，其性質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非屬刑罰；是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應就各人有事實上處分權限的實際分得之數為之（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391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⑴、同案共犯蕭聖亮於調詢供稱：普曜公司都是由我本人向金融機構接洽貸款事宜，銀行會將需要準備的資料列成清單給我，我再交給蕭淑媛準備相關資料等語（見他1837卷四，第97頁正面），證人蕭淑媛於偵訊證稱：蕭聖亮是我的父親，蕭聖亮在上海銀行、第一銀行北投分行、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帳戶都是他個人使用與保管，沒有交給我使用等語（見他1837卷四，第230頁反面），證人即陽信商業銀行南京分行貸款承辦人員陳淵源於調詢陳稱：陽信銀行南京分行經理劉宏祺與何汝群副理於104年底、105年初去普曜公司拜訪董事長蕭聖亮，普曜公司前幾年財務報表看起來不錯，蕭聖亮也有意提供普曜公司辦公室作為擔保品，經陽信銀行核准長期擔保放款與短期綜合額度放款，有以短期綜合額度2,300餘萬元申請開立國內信用狀等語（見他1837調查局資料卷，第51至52頁），證人即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授信專員江聰龍於調詢陳稱：蕭聖亮希望我們幫忙申請週轉金及開立國內外信用狀的綜合授信額度，蕭聖亮提供普曜公司申貸文件後，我們認為普曜公司財務與債信正常，才幫普曜公司做授信申請，印象中財務報表是蕭聖亮的女兒蕭淑媛拿給我等語（見他1837調查局資料卷，第144至147頁），證人即第一銀行雙園分行專員張文建於調詢陳稱：蕭聖亮表示普曜公司要購料而有資金需求，希望能申請信用狀貸款額度，蕭聖亮提供申貸文件後，由部門同仁進行審核等語（見他1837調查局資料卷，第219頁）；佐以本院業已認定蕭聖亮對於普曜公司未實際向晶瑩公司、富其爾公司購買醫療溫控調節水床等醫療器材，亦未實際出售前揭醫療器材予鑫博企業有限公司（下稱鑫博公司）、磁能國際科技有限公司（下稱磁能公司）、台灣水都農業生技有限公司（下稱台灣水都公司），蕭聖亮猶與不同銀行洽談申貸事宜，並自行或指派不知情之蕭淑媛交付不實申貸資料予銀行承辦人員審核撥款，顯見蕭聖亮對於以普曜公司名義向銀行施行詐術申貸乙事居於主導地位，則詐貸而來之款項多數由位居犯罪主導地位之蕭聖亮取得，符合常理。
⑵、號碼000000000信用狀押匯款404萬2,500元於105年5月6日下午3時58分匯至富其爾公司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後，其中399萬於105年5月6日下午4時01分轉帳至蕭聖亮設於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有第一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107年8月24日一北土城字第00032號函暨富其爾公司帳戶之各類存款開戶暨往來業務項目申請書、國民身分證領補換資料查詢結果、客戶歷史交易明細表等資料、第一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107年6月21日一北土城字第00018號函暨蕭聖亮帳戶之各類存款開戶暨往來業務項目申請書、歷史交易明細表在卷可考（存於偵22175卷五），顯見被告所稱399萬元押匯款由蕭聖亮取得，確非無據。
⑶、就餘款5萬2,500元部分，被告辯稱交付現金予蕭聖亮（見重上更三卷，第279頁），惟依前揭第一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函檢附之富其爾公司歷史交易明細表所示，被告匯出399萬元至蕭聖亮帳戶後，餘款5萬2,500元留存在富其爾公司帳戶而未再轉至蕭聖亮帳戶或普曜公司帳戶，係連同其餘匯入富其爾公司款項用於支付票款，衡諸被告既係配合蕭聖亮編造虛假營銷資料向銀行詐貸，被告當無可能在毫無分潤之情形下，一再從事不法犯行，堪認5萬2,500元應屬被告分得之犯罪所得。
⑷、本院112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8號判決固認號碼000000000信用狀押匯款未償還餘額為151萬7,352元，然被告或富其爾公司均非借款債務人，普曜公司方為債務人，衡情可知償還252萬5,148元【計算式：4,042,500－1,517,352＝2,525,148】之人係普曜公司代表人蕭聖亮，被告應無可能替普曜公司償還債務，亦即償還部分債務之利益無法歸由被告享有。既然被告未實際償還5萬2,500元而仍保有此部分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㈢、被告雖於本院更二審審理供稱：399萬元是我去臨櫃匯給蕭聖亮，蕭聖亮說我欠他錢，要還給他，因為103年時蕭聖亮要跟我合作，我有一個模具要開需要600多萬元，所以我跟他借，399萬元是還他錢等語（見重上更二卷，第134至135頁），似乎肯認399萬元為其取得之犯罪所得，僅係將之用於清償其積欠蕭聖亮之債務。然查：
⑴、被告於調詢供稱：蕭聖亮匯給我616萬3,879元，我拿去開模具準備生產製造體溫調節儀，蕭聖亮告訴我這些款項都是他向地下錢莊借的，逼迫我償還，我沒有錢償還，蕭聖亮說他有一個辦法，就是用作假帳方式向銀行貸款，等貸款核撥下來就有錢可以還債，作假帳的方式就是富其爾公司出貨給普曜公司，普曜公司再出貨給台灣水都公司及磁能公司，但實際上沒有物流，只有金流在循環，持續3個月以上，富其爾公司與普曜公司的401報表可以做得的漂亮，富其爾公司有大量來自普曜公司的銷項，普曜公司有大量來自富其爾公司的進項及台灣水都公司與磁能公司的銷項，兩者營業額可以衝高，富其爾公司與普曜公司就可以向銀行申請貸款，償還蕭聖亮向地下錢莊借的錢及從事房地產投資，我沒有錢償還蕭聖亮向錢莊借的錢，就與蕭聖亮配合一起作假帳向銀行貸款等語（見他1837調查局資料卷，第104至106頁），於偵訊供稱：從頭到尾普曜公司與晶瑩、水都、磁能公司的交易就是假交易，沒有實際物流，醫療器材根本不存在，當初普曜公司有跟往來的銀行申請開立信用狀額度，用開立信用狀額度取得的款項支付給晶瑩公司與富其爾公司，以表示普曜公司有向晶瑩公司、富其爾公司購買醫療器材，我與蕭聖亮沒有私人借貸，一開始是蕭聖亮投資我600多萬元做醫療器材，後來蕭聖亮說投資款變成借款，蕭聖亮要求我開立面額700萬元的支票等語（見他3238筆錄卷，第64頁至66頁），堪認被告先前歷次供述已與本院更二審程序供述齟齬，被告所指曾向蕭聖亮借款之真實性已難遽信。況蕭聖亮為普曜公司之代表人，擁有充足之社會歷練與商業經驗，對於支借數百萬元款項予他人，斷無可能不以書面留下紀錄，或不保有與借款有關之證據在身，然遍查卷內無此等資料，且蕭聖亮於偵訊供稱：被告欠我2,000多萬元，有一張700萬元支票擔保等語（見他1837卷四，第114頁正面），果被告積欠蕭聖亮之款項高達2,000餘萬元，蕭聖亮豈會接受被告僅開立面額700萬元支票擔保，足見蕭聖亮所述違背常情，難以採信，難認被告曾向蕭聖亮借款。
⑵、蕭聖亮以個人或普曜公司名義於103年11月21日至104年1月15日期間，陸續匯款105萬5,220元、99萬9,982元、49萬9,982元、50萬1,282元、104萬9,982元、59萬9,982元、99萬9,982元、45萬7,257元至晶瑩公司設於彰化銀行中港分行帳戶，有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港分行107年7月24日彰中港字第1070000048號函暨晶瑩公司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在卷可參（見偵20202卷，第429至453頁），參以前述被告未對蕭聖亮負有金錢債務，足徵被告所稱蕭聖亮陸續匯入投資款，嗣因蕭聖亮無力償還對地下錢莊積欠之借款，遂藉詞要求其償還投資款，其與蕭聖亮即以向銀行詐貸方式籌措款項，應屬實情。
⑶、被告未對蕭聖亮負有金錢債務，其以富其爾公司名義取得押匯款後，將其中399萬元轉帳至蕭聖亮帳戶，應係其與蕭聖亮犯罪計畫之一環，使蕭聖亮藉由取得詐貸款項解決自身資金缺口，而非如被告所言在清償對蕭聖亮所負債務，足認被告於本院更二審程序所述，應非事實，難以據被告單一不利於己之供述，認定399萬元為被告犯罪所得。
㈣、綜上所述，除號碼000000000信用狀貸款尚餘151萬7,352元未償還外，其餘附表所示信用狀貸款均已清償完畢而無犯罪所得，原審未及審酌且未及查明被告犯罪所得僅存5萬2,500元，宣告沒收附表所示信用狀貸款全額4,289萬3,585元及諭知追徵價額，自有未恰，被告否認有分得詐貸之款項，提起上訴，固屬無據，然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既有上開可議之處，仍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撤銷，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育增提起公訴，檢察官郭逵提起上訴，檢察官林綉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　廖怡貞
　　　　　　　　　　　　　　　　　　　法　官　唐　玥
　　　　　　　　　　　　　　　　　　　法　官　張宏任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于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稅捐稽徵法第43條
教唆或幫助犯第41條或第42條之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稅務人員、執行業務之律師、會計師或其他合法代理人犯前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稅務稽徵人員違反第33條第1項規定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
附表：
		開狀銀行

		信用狀號碼

		受款銀行帳號資料

		


		


		匯入日期

		匯入金額
（新臺幣）



		


		


		受款銀行

		受款帳戶名稱

		受款帳號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仁愛分行

		0000000-S000-0000

		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

		晶瑩科技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

		104年2月5日

		6,310,300元



		


		0000000-S000-0000

		台北富邦銀行埔墘分行

		富其爾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

		104年3月23日

		1,424,095元



		


		0000000-S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4年7月23日

		3,675,000元



		


		0000000-S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4年7月28日

		3,675,000元



		


		0000000-S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5年2月3日

		2,940,000元



		


		0000000-S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5年2月4日

		4,410,000元



		


		0000000-S000-0000

		


		


		


		


		




		


		0000000-S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5年3月8日

		1,176,000元



		


		


		


		


		


		


		合計23,610,395元



		陽信商業銀行南京分行

		019-16-S-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5年4月12日

		1,837,470元



		


		019-16-S-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5年4月15日

		1,028,970 元



		


		


		


		


		


		


		合計2,866,440元



		第一商業銀行雙圓分行

		0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4年7月17日

		1,845,900元



		


		0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4年7月22日

		5,015,850元



		


		


		


		


		


		


		合計6,861,750元



		第一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

		00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4年11月13日

		5,512,500元



		


		00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5年5月6日

		4,042,500元



		


		


		


		


		


		


		合計9,555,000元



		　　　　　　　　　　　　　　　　　　　　　　　　　　　　　　　　　　　　　　　　總計42,893,585元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更三字第14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吳煥輕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商業會計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

院108年度訴字第283號，中華民國108年10月3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20202號、107年度

偵字第16568號；併辦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

14182號、第22175號、第29353號、第30229號，111年度偵字第6

357號、第6376號、第6377號、第6378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

11年度偵字第1359號），提起上訴，經判決後，由最高法院第三

次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撤銷。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伍萬貳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審理範圍：

㈠、按沒收新制將沒收性質變革為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獨立法

    律效果，已非刑罰（從刑），訴訟程序上有其自主性及獨立

     性，該項沒收新制以犯罪（違法）行為存在為前提，但二

    者非不可分離審查。即使對本案上訴，倘原判決沒收部分與

    犯罪事實之認定及刑之量定，予以分割審查，並不發生裁判

    歧異之情形者，即無上訴不可分之關係，當原判決採證認事

    及刑之量定均無不合，僅沒收部分違法或不當，自可僅將沒

    收部分撤銷，其餘本案部分予以駁回（最高法院111年度台

    上字第165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第三審法院僅撤銷第

    二審判決之沒收部分而駁回罪刑部分，被告之罪刑部分即已

    告確定，發回第二審更審時，罪刑部分不在更審之審理範圍

    。

㈡、原審審理後，認被告吳煥輕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

    不實會計憑證罪及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之未繳納股款罪，

    予以分論併罰，各判處有期徒刑1年、有期徒刑4月，沒收未

    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下同）4,289萬3,585元。檢察官與被

    告均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108年度上訴字第3879號判

    決後，被告不服提起上訴，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546

    號判決駁回未繳納股款罪上訴，就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部分

    撤銷發回本院更審，本院111年度上更一字第99號判決後，

    被告不服提起上訴，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371號判決

    駁回被告罪刑部分上訴，就沒收部分撤銷發回本院更審，本

    院114年度重上更二字第2號判決後，被告不服提起上訴，最

    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854號撤銷本院更二審判決沒收部

    分發回本院更審，是被告罪刑部分已告確定，本案審理範圍

    僅及於原判決沒收部分。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雖然從貸款銀行取得押匯，但款項

    全數交予蕭聖亮，被告並未取得分文，原判決宣告沒收4,28

    9萬3,585元，顯有違誤等語。

三、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應予撤銷之理由：

㈠、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

    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以發還條款作為利得沒收封鎖

    效果。所謂實際合法發還，應採廣義解釋，包括被害人因犯

    罪行為人之給付、清償、返還或其他各種依法實現與履行，

    使其因犯罪所受損害實際上已獲填補，犯罪利得沒收之規範

    目的已獲實現之情形。因此，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

    人，或被害人因犯罪行為賠償而損害已獲填補者，即無從於

    該損害業經填補之範圍內，再對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宣告

    沒收、追徵，以免犯罪行為人遭受雙重剝奪（最高法院113

    年度台上字第1075號判決意旨參照）。普曜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普曜公司）各以晶瑩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晶瑩公司

    ）、富其爾有限公司（下稱富其爾公司）為信用狀受益人，

    向附表所示開狀銀行申辦開立國內不可撤銷信用狀，附表所

    示開狀銀行於附表所示匯入日期，將附表所示匯入金額款項

    匯至附表所示受款銀行帳號，合計金額4,289萬3,585元，除

    號碼000000000信用狀【開狀銀行：第一商業銀行北土城分

    行，金額：404萬2,500元】押匯款尚餘151萬7,352元未清償

    完畢外，其餘款項均已清償完畢等情，有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埔墘分行民國107年7月24日北富銀埔墘字第10

    70000021號函暨各類存款歷史對帳單、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仁

    愛分行107年7月23日合金仁愛字第1070002966號函暨匯款資

    料表、滙票、匯票付款申請書、統一發票、合作金庫銀行放

    款支出傳票、收入傳票、轉帳支出傳票、存款憑條、匯款申

    請書代收入傳票、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仁愛分行109年11月6日

    合金仁愛授字第10911060001號函暨國內即期信用狀開發明

    細、國內不可撤銷即期信用狀、匯票付款記錄、滙票、匯票

    付款申請書、放款貸放登錄單、放款帳務資料查詢單、合作

    金庫商業銀行仁愛分行110年5月19日合金仁愛債字第110051

    9001號函暨普曜公司申辦開發國內信用狀押匯款之清償情形

    相關資料、第一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107年7月24日一北土城

    字第00025號函暨富其爾公司帳戶之各類存款開戶暨往來業

    務項目申請書等相關資料、第一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107年8

    月16日一北土城字第00030號函暨第一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

    國內不可撤銷信用狀、匯票付款／承兌紀錄、匯票、匯票付

    款申請書、統一發票、第一銀行傳票、第一商業銀行北土城

    分行108年4月30日一北土城字第00013號函暨不可撤銷信用

    狀相關資料表、第一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108年5月7日一北

    土城字第00014號函暨匯款相關資料表、第一商業銀行北土

    城分行111年7月7日一北土城字第00023號函、第一商業銀行

    雙園分行107年7月31日一雙園字第00040號函暨國內不可撤

    銷信用狀【信用狀號碼：00000000、00000000】、匯票付款

    ／承兌記錄、匯票付款申請書、匯票、統一發票、第一商業

    銀行匯款／電告報告書代轉帳收入傳票、第一商業銀行雙園

    分行108年4月16日一雙園字第00018號函、第一商業銀行總

    行109年10月13日一總債理字第116718號函暨放款（單筆授

    信）攤還及收息記錄查詢單、取款憑條、放款收回收息傳票

    、歷史交易明細表、陽信商業銀行南京分行108年4月23日陽

    信南京字第1080012號函暨匯票、普曜公司生產性進貨單、

    統一發票、陽信商業銀行匯票承兌／付款申請書、第一銀行

    存摺封面影本、陽信商業銀行匯款收執聯、新北市政府105

    年1月4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045208964號函暨富其爾公司之股

    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章程、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09年9月29日陽信總債管字第1098870445號函暨陽信商業銀

    行國內不可撤銷信用狀、放款明細資料查詢及列印、匯款收

    執聯、本院112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8號判決在卷可稽（見偵

    20202卷，第411至421頁、第455至503頁、第505至581頁、

    第583至611頁、第707至729頁；訴字卷，第77頁、第79至11

    5頁、第121至123頁、第127至129頁；上訴卷二，第261至27

    5頁、第277至313頁、第325至337頁、第463至520之20頁；

    上更一卷，第125頁；重上更三卷，第125至183頁）。從而

    ，除號碼000000000信用狀押匯款尚餘151萬7,352元未清償

    完畢，其餘押匯款均已清償完畢，形同合法發還犯罪被害人

    ，自不再就此等詐欺銀行之犯罪所得宣告沒收。

㈡、犯罪所得之沒收，係為澈底剝奪不法利益，貫徹任何人都不

    得保有犯罪所得之普世原則，其性質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

    施，非屬刑罰；是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應就各人有事

    實上處分權限的實際分得之數為之（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

    字第391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⑴、同案共犯蕭聖亮於調詢供稱：普曜公司都是由我本人向金融

    機構接洽貸款事宜，銀行會將需要準備的資料列成清單給我

    ，我再交給蕭淑媛準備相關資料等語（見他1837卷四，第97

    頁正面），證人蕭淑媛於偵訊證稱：蕭聖亮是我的父親，蕭

    聖亮在上海銀行、第一銀行北投分行、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帳戶都是他個人使用與保管，沒有交給我使用等語（見他18

    37卷四，第230頁反面），證人即陽信商業銀行南京分行貸

    款承辦人員陳淵源於調詢陳稱：陽信銀行南京分行經理劉宏

    祺與何汝群副理於104年底、105年初去普曜公司拜訪董事長

    蕭聖亮，普曜公司前幾年財務報表看起來不錯，蕭聖亮也有

    意提供普曜公司辦公室作為擔保品，經陽信銀行核准長期擔

    保放款與短期綜合額度放款，有以短期綜合額度2,300餘萬

    元申請開立國內信用狀等語（見他1837調查局資料卷，第51

    至52頁），證人即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授信專員江聰龍於調

    詢陳稱：蕭聖亮希望我們幫忙申請週轉金及開立國內外信用

    狀的綜合授信額度，蕭聖亮提供普曜公司申貸文件後，我們

    認為普曜公司財務與債信正常，才幫普曜公司做授信申請，

    印象中財務報表是蕭聖亮的女兒蕭淑媛拿給我等語（見他18

    37調查局資料卷，第144至147頁），證人即第一銀行雙園分

    行專員張文建於調詢陳稱：蕭聖亮表示普曜公司要購料而有

    資金需求，希望能申請信用狀貸款額度，蕭聖亮提供申貸文

    件後，由部門同仁進行審核等語（見他1837調查局資料卷，

    第219頁）；佐以本院業已認定蕭聖亮對於普曜公司未實際

    向晶瑩公司、富其爾公司購買醫療溫控調節水床等醫療器材

    ，亦未實際出售前揭醫療器材予鑫博企業有限公司（下稱鑫

    博公司）、磁能國際科技有限公司（下稱磁能公司）、台灣

    水都農業生技有限公司（下稱台灣水都公司），蕭聖亮猶與

    不同銀行洽談申貸事宜，並自行或指派不知情之蕭淑媛交付

    不實申貸資料予銀行承辦人員審核撥款，顯見蕭聖亮對於以

    普曜公司名義向銀行施行詐術申貸乙事居於主導地位，則詐

    貸而來之款項多數由位居犯罪主導地位之蕭聖亮取得，符合

    常理。

⑵、號碼000000000信用狀押匯款404萬2,500元於105年5月6日下

    午3時58分匯至富其爾公司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帳號0000000

    0000號帳戶後，其中399萬於105年5月6日下午4時01分轉帳

    至蕭聖亮設於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

    ，有第一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107年8月24日一北土城字第00

    032號函暨富其爾公司帳戶之各類存款開戶暨往來業務項目

    申請書、國民身分證領補換資料查詢結果、客戶歷史交易明

    細表等資料、第一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107年6月21日一北土

    城字第00018號函暨蕭聖亮帳戶之各類存款開戶暨往來業務

    項目申請書、歷史交易明細表在卷可考（存於偵22175卷五

    ），顯見被告所稱399萬元押匯款由蕭聖亮取得，確非無據

    。

⑶、就餘款5萬2,500元部分，被告辯稱交付現金予蕭聖亮（見重

    上更三卷，第279頁），惟依前揭第一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

    函檢附之富其爾公司歷史交易明細表所示，被告匯出399萬

    元至蕭聖亮帳戶後，餘款5萬2,500元留存在富其爾公司帳戶

    而未再轉至蕭聖亮帳戶或普曜公司帳戶，係連同其餘匯入富

    其爾公司款項用於支付票款，衡諸被告既係配合蕭聖亮編造

    虛假營銷資料向銀行詐貸，被告當無可能在毫無分潤之情形

    下，一再從事不法犯行，堪認5萬2,500元應屬被告分得之犯

    罪所得。

⑷、本院112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8號判決固認號碼000000000信用

    狀押匯款未償還餘額為151萬7,352元，然被告或富其爾公司

    均非借款債務人，普曜公司方為債務人，衡情可知償還252

    萬5,148元【計算式：4,042,500－1,517,352＝2,525,148】之

    人係普曜公司代表人蕭聖亮，被告應無可能替普曜公司償還

    債務，亦即償還部分債務之利益無法歸由被告享有。既然被

    告未實際償還5萬2,500元而仍保有此部分犯罪所得，應依刑

    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

    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㈢、被告雖於本院更二審審理供稱：399萬元是我去臨櫃匯給蕭聖

    亮，蕭聖亮說我欠他錢，要還給他，因為103年時蕭聖亮要

    跟我合作，我有一個模具要開需要600多萬元，所以我跟他

    借，399萬元是還他錢等語（見重上更二卷，第134至135頁

    ），似乎肯認399萬元為其取得之犯罪所得，僅係將之用於

    清償其積欠蕭聖亮之債務。然查：

⑴、被告於調詢供稱：蕭聖亮匯給我616萬3,879元，我拿去開模

    具準備生產製造體溫調節儀，蕭聖亮告訴我這些款項都是他

    向地下錢莊借的，逼迫我償還，我沒有錢償還，蕭聖亮說他

    有一個辦法，就是用作假帳方式向銀行貸款，等貸款核撥下

    來就有錢可以還債，作假帳的方式就是富其爾公司出貨給普

    曜公司，普曜公司再出貨給台灣水都公司及磁能公司，但實

    際上沒有物流，只有金流在循環，持續3個月以上，富其爾

    公司與普曜公司的401報表可以做得的漂亮，富其爾公司有

    大量來自普曜公司的銷項，普曜公司有大量來自富其爾公司

    的進項及台灣水都公司與磁能公司的銷項，兩者營業額可以

    衝高，富其爾公司與普曜公司就可以向銀行申請貸款，償還

    蕭聖亮向地下錢莊借的錢及從事房地產投資，我沒有錢償還

    蕭聖亮向錢莊借的錢，就與蕭聖亮配合一起作假帳向銀行貸

    款等語（見他1837調查局資料卷，第104至106頁），於偵訊

    供稱：從頭到尾普曜公司與晶瑩、水都、磁能公司的交易就

    是假交易，沒有實際物流，醫療器材根本不存在，當初普曜

    公司有跟往來的銀行申請開立信用狀額度，用開立信用狀額

    度取得的款項支付給晶瑩公司與富其爾公司，以表示普曜公

    司有向晶瑩公司、富其爾公司購買醫療器材，我與蕭聖亮沒

    有私人借貸，一開始是蕭聖亮投資我600多萬元做醫療器材

    ，後來蕭聖亮說投資款變成借款，蕭聖亮要求我開立面額70

    0萬元的支票等語（見他3238筆錄卷，第64頁至66頁），堪

    認被告先前歷次供述已與本院更二審程序供述齟齬，被告所

    指曾向蕭聖亮借款之真實性已難遽信。況蕭聖亮為普曜公司

    之代表人，擁有充足之社會歷練與商業經驗，對於支借數百

    萬元款項予他人，斷無可能不以書面留下紀錄，或不保有與

    借款有關之證據在身，然遍查卷內無此等資料，且蕭聖亮於

    偵訊供稱：被告欠我2,000多萬元，有一張700萬元支票擔保

    等語（見他1837卷四，第114頁正面），果被告積欠蕭聖亮

    之款項高達2,000餘萬元，蕭聖亮豈會接受被告僅開立面額7

    00萬元支票擔保，足見蕭聖亮所述違背常情，難以採信，難

    認被告曾向蕭聖亮借款。

⑵、蕭聖亮以個人或普曜公司名義於103年11月21日至104年1月15

    日期間，陸續匯款105萬5,220元、99萬9,982元、49萬9,982

    元、50萬1,282元、104萬9,982元、59萬9,982元、99萬9,98

    2元、45萬7,257元至晶瑩公司設於彰化銀行中港分行帳戶，

    有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港分行107年7月24日彰中港

    字第1070000048號函暨晶瑩公司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在

    卷可參（見偵20202卷，第429至453頁），參以前述被告未

    對蕭聖亮負有金錢債務，足徵被告所稱蕭聖亮陸續匯入投資

    款，嗣因蕭聖亮無力償還對地下錢莊積欠之借款，遂藉詞要

    求其償還投資款，其與蕭聖亮即以向銀行詐貸方式籌措款項

    ，應屬實情。

⑶、被告未對蕭聖亮負有金錢債務，其以富其爾公司名義取得押

    匯款後，將其中399萬元轉帳至蕭聖亮帳戶，應係其與蕭聖

    亮犯罪計畫之一環，使蕭聖亮藉由取得詐貸款項解決自身資

    金缺口，而非如被告所言在清償對蕭聖亮所負債務，足認被

    告於本院更二審程序所述，應非事實，難以據被告單一不利

    於己之供述，認定399萬元為被告犯罪所得。

㈣、綜上所述，除號碼000000000信用狀貸款尚餘151萬7,352元未

    償還外，其餘附表所示信用狀貸款均已清償完畢而無犯罪所

    得，原審未及審酌且未及查明被告犯罪所得僅存5萬2,500元

    ，宣告沒收附表所示信用狀貸款全額4,289萬3,585元及諭知

    追徵價額，自有未恰，被告否認有分得詐貸之款項，提起上

    訴，固屬無據，然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既有上開可議之處，

    仍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撤銷，改判

    如主文第2項所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育增提起公訴，檢察官郭逵提起上訴，檢察官林

綉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　廖怡貞

　　　　　　　　　　　　　　　　　　　法　官　唐　玥

　　　　　　　　　　　　　　　　　　　法　官　張宏任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于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

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

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

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

    結果。

稅捐稽徵法第43條

教唆或幫助犯第41條或第42條之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稅務人員、執行業務之律師、會計師或其他合法代理人犯前項之

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稅務稽徵人員違反第33條第1項規定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

元以下罰鍰。

附表：

開狀銀行 信用狀號碼 受款銀行帳號資料   匯入日期 匯入金額 （新臺幣）   受款銀行 受款帳戶名稱 受款帳號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仁愛分行 0000000-S000-0000 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 晶瑩科技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 104年2月5日 6,310,300元  0000000-S000-0000 台北富邦銀行埔墘分行 富其爾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 104年3月23日 1,424,095元  0000000-S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4年7月23日 3,675,000元  0000000-S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4年7月28日 3,675,000元  0000000-S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5年2月3日 2,940,000元  0000000-S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5年2月4日 4,410,000元  0000000-S000-0000       0000000-S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5年3月8日 1,176,000元       合計23,610,395元 陽信商業銀行南京分行 019-16-S-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5年4月12日 1,837,470元  019-16-S-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5年4月15日 1,028,970 元       合計2,866,440元 第一商業銀行雙圓分行 0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4年7月17日 1,845,900元  0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4年7月22日 5,015,850元       合計6,861,750元 第一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 00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4年11月13日 5,512,500元  00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5年5月6日 4,042,500元       合計9,555,000元 　　　　　　　　　　　　　　　　　　　　　　　　　　　　　　　　　　　　　　　　總計42,893,585元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更三字第14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吳煥輕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商業會計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283號，中華民國108年10月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20202號、107年度偵字第16568號；併辦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14182號、第22175號、第29353號、第30229號，111年度偵字第6357號、第6376號、第6377號、第6378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359號），提起上訴，經判決後，由最高法院第三次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撤銷。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伍萬貳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審理範圍：
㈠、按沒收新制將沒收性質變革為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獨立法律效果，已非刑罰（從刑），訴訟程序上有其自主性及獨立 性，該項沒收新制以犯罪（違法）行為存在為前提，但二者非不可分離審查。即使對本案上訴，倘原判決沒收部分與犯罪事實之認定及刑之量定，予以分割審查，並不發生裁判歧異之情形者，即無上訴不可分之關係，當原判決採證認事及刑之量定均無不合，僅沒收部分違法或不當，自可僅將沒收部分撤銷，其餘本案部分予以駁回（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65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第三審法院僅撤銷第二審判決之沒收部分而駁回罪刑部分，被告之罪刑部分即已告確定，發回第二審更審時，罪刑部分不在更審之審理範圍。
㈡、原審審理後，認被告吳煥輕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及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之未繳納股款罪，予以分論併罰，各判處有期徒刑1年、有期徒刑4月，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下同）4,289萬3,585元。檢察官與被告均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108年度上訴字第3879號判決後，被告不服提起上訴，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546號判決駁回未繳納股款罪上訴，就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部分撤銷發回本院更審，本院111年度上更一字第99號判決後，被告不服提起上訴，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371號判決駁回被告罪刑部分上訴，就沒收部分撤銷發回本院更審，本院114年度重上更二字第2號判決後，被告不服提起上訴，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854號撤銷本院更二審判決沒收部分發回本院更審，是被告罪刑部分已告確定，本案審理範圍僅及於原判決沒收部分。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雖然從貸款銀行取得押匯，但款項全數交予蕭聖亮，被告並未取得分文，原判決宣告沒收4,289萬3,585元，顯有違誤等語。
三、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應予撤銷之理由：
㈠、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以發還條款作為利得沒收封鎖效果。所謂實際合法發還，應採廣義解釋，包括被害人因犯罪行為人之給付、清償、返還或其他各種依法實現與履行，使其因犯罪所受損害實際上已獲填補，犯罪利得沒收之規範目的已獲實現之情形。因此，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或被害人因犯罪行為賠償而損害已獲填補者，即無從於該損害業經填補之範圍內，再對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宣告沒收、追徵，以免犯罪行為人遭受雙重剝奪（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075號判決意旨參照）。普曜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普曜公司）各以晶瑩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晶瑩公司）、富其爾有限公司（下稱富其爾公司）為信用狀受益人，向附表所示開狀銀行申辦開立國內不可撤銷信用狀，附表所示開狀銀行於附表所示匯入日期，將附表所示匯入金額款項匯至附表所示受款銀行帳號，合計金額4,289萬3,585元，除號碼000000000信用狀【開狀銀行：第一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金額：404萬2,500元】押匯款尚餘151萬7,352元未清償完畢外，其餘款項均已清償完畢等情，有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埔墘分行民國107年7月24日北富銀埔墘字第1070000021號函暨各類存款歷史對帳單、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仁愛分行107年7月23日合金仁愛字第1070002966號函暨匯款資料表、滙票、匯票付款申請書、統一發票、合作金庫銀行放款支出傳票、收入傳票、轉帳支出傳票、存款憑條、匯款申請書代收入傳票、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仁愛分行109年11月6日合金仁愛授字第10911060001號函暨國內即期信用狀開發明細、國內不可撤銷即期信用狀、匯票付款記錄、滙票、匯票付款申請書、放款貸放登錄單、放款帳務資料查詢單、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仁愛分行110年5月19日合金仁愛債字第1100519001號函暨普曜公司申辦開發國內信用狀押匯款之清償情形相關資料、第一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107年7月24日一北土城字第00025號函暨富其爾公司帳戶之各類存款開戶暨往來業務項目申請書等相關資料、第一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107年8月16日一北土城字第00030號函暨第一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國內不可撤銷信用狀、匯票付款／承兌紀錄、匯票、匯票付款申請書、統一發票、第一銀行傳票、第一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108年4月30日一北土城字第00013號函暨不可撤銷信用狀相關資料表、第一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108年5月7日一北土城字第00014號函暨匯款相關資料表、第一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111年7月7日一北土城字第00023號函、第一商業銀行雙園分行107年7月31日一雙園字第00040號函暨國內不可撤銷信用狀【信用狀號碼：00000000、00000000】、匯票付款／承兌記錄、匯票付款申請書、匯票、統一發票、第一商業銀行匯款／電告報告書代轉帳收入傳票、第一商業銀行雙園分行108年4月16日一雙園字第00018號函、第一商業銀行總行109年10月13日一總債理字第116718號函暨放款（單筆授信）攤還及收息記錄查詢單、取款憑條、放款收回收息傳票、歷史交易明細表、陽信商業銀行南京分行108年4月23日陽信南京字第1080012號函暨匯票、普曜公司生產性進貨單、統一發票、陽信商業銀行匯票承兌／付款申請書、第一銀行存摺封面影本、陽信商業銀行匯款收執聯、新北市政府105年1月4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045208964號函暨富其爾公司之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章程、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9年9月29日陽信總債管字第1098870445號函暨陽信商業銀行國內不可撤銷信用狀、放款明細資料查詢及列印、匯款收執聯、本院112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8號判決在卷可稽（見偵20202卷，第411至421頁、第455至503頁、第505至581頁、第583至611頁、第707至729頁；訴字卷，第77頁、第79至115頁、第121至123頁、第127至129頁；上訴卷二，第261至275頁、第277至313頁、第325至337頁、第463至520之20頁；上更一卷，第125頁；重上更三卷，第125至183頁）。從而，除號碼000000000信用狀押匯款尚餘151萬7,352元未清償完畢，其餘押匯款均已清償完畢，形同合法發還犯罪被害人，自不再就此等詐欺銀行之犯罪所得宣告沒收。
㈡、犯罪所得之沒收，係為澈底剝奪不法利益，貫徹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之普世原則，其性質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非屬刑罰；是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應就各人有事實上處分權限的實際分得之數為之（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391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⑴、同案共犯蕭聖亮於調詢供稱：普曜公司都是由我本人向金融機構接洽貸款事宜，銀行會將需要準備的資料列成清單給我，我再交給蕭淑媛準備相關資料等語（見他1837卷四，第97頁正面），證人蕭淑媛於偵訊證稱：蕭聖亮是我的父親，蕭聖亮在上海銀行、第一銀行北投分行、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帳戶都是他個人使用與保管，沒有交給我使用等語（見他1837卷四，第230頁反面），證人即陽信商業銀行南京分行貸款承辦人員陳淵源於調詢陳稱：陽信銀行南京分行經理劉宏祺與何汝群副理於104年底、105年初去普曜公司拜訪董事長蕭聖亮，普曜公司前幾年財務報表看起來不錯，蕭聖亮也有意提供普曜公司辦公室作為擔保品，經陽信銀行核准長期擔保放款與短期綜合額度放款，有以短期綜合額度2,300餘萬元申請開立國內信用狀等語（見他1837調查局資料卷，第51至52頁），證人即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授信專員江聰龍於調詢陳稱：蕭聖亮希望我們幫忙申請週轉金及開立國內外信用狀的綜合授信額度，蕭聖亮提供普曜公司申貸文件後，我們認為普曜公司財務與債信正常，才幫普曜公司做授信申請，印象中財務報表是蕭聖亮的女兒蕭淑媛拿給我等語（見他1837調查局資料卷，第144至147頁），證人即第一銀行雙園分行專員張文建於調詢陳稱：蕭聖亮表示普曜公司要購料而有資金需求，希望能申請信用狀貸款額度，蕭聖亮提供申貸文件後，由部門同仁進行審核等語（見他1837調查局資料卷，第219頁）；佐以本院業已認定蕭聖亮對於普曜公司未實際向晶瑩公司、富其爾公司購買醫療溫控調節水床等醫療器材，亦未實際出售前揭醫療器材予鑫博企業有限公司（下稱鑫博公司）、磁能國際科技有限公司（下稱磁能公司）、台灣水都農業生技有限公司（下稱台灣水都公司），蕭聖亮猶與不同銀行洽談申貸事宜，並自行或指派不知情之蕭淑媛交付不實申貸資料予銀行承辦人員審核撥款，顯見蕭聖亮對於以普曜公司名義向銀行施行詐術申貸乙事居於主導地位，則詐貸而來之款項多數由位居犯罪主導地位之蕭聖亮取得，符合常理。
⑵、號碼000000000信用狀押匯款404萬2,500元於105年5月6日下午3時58分匯至富其爾公司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後，其中399萬於105年5月6日下午4時01分轉帳至蕭聖亮設於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有第一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107年8月24日一北土城字第00032號函暨富其爾公司帳戶之各類存款開戶暨往來業務項目申請書、國民身分證領補換資料查詢結果、客戶歷史交易明細表等資料、第一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107年6月21日一北土城字第00018號函暨蕭聖亮帳戶之各類存款開戶暨往來業務項目申請書、歷史交易明細表在卷可考（存於偵22175卷五），顯見被告所稱399萬元押匯款由蕭聖亮取得，確非無據。
⑶、就餘款5萬2,500元部分，被告辯稱交付現金予蕭聖亮（見重上更三卷，第279頁），惟依前揭第一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函檢附之富其爾公司歷史交易明細表所示，被告匯出399萬元至蕭聖亮帳戶後，餘款5萬2,500元留存在富其爾公司帳戶而未再轉至蕭聖亮帳戶或普曜公司帳戶，係連同其餘匯入富其爾公司款項用於支付票款，衡諸被告既係配合蕭聖亮編造虛假營銷資料向銀行詐貸，被告當無可能在毫無分潤之情形下，一再從事不法犯行，堪認5萬2,500元應屬被告分得之犯罪所得。
⑷、本院112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8號判決固認號碼000000000信用狀押匯款未償還餘額為151萬7,352元，然被告或富其爾公司均非借款債務人，普曜公司方為債務人，衡情可知償還252萬5,148元【計算式：4,042,500－1,517,352＝2,525,148】之人係普曜公司代表人蕭聖亮，被告應無可能替普曜公司償還債務，亦即償還部分債務之利益無法歸由被告享有。既然被告未實際償還5萬2,500元而仍保有此部分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㈢、被告雖於本院更二審審理供稱：399萬元是我去臨櫃匯給蕭聖亮，蕭聖亮說我欠他錢，要還給他，因為103年時蕭聖亮要跟我合作，我有一個模具要開需要600多萬元，所以我跟他借，399萬元是還他錢等語（見重上更二卷，第134至135頁），似乎肯認399萬元為其取得之犯罪所得，僅係將之用於清償其積欠蕭聖亮之債務。然查：
⑴、被告於調詢供稱：蕭聖亮匯給我616萬3,879元，我拿去開模具準備生產製造體溫調節儀，蕭聖亮告訴我這些款項都是他向地下錢莊借的，逼迫我償還，我沒有錢償還，蕭聖亮說他有一個辦法，就是用作假帳方式向銀行貸款，等貸款核撥下來就有錢可以還債，作假帳的方式就是富其爾公司出貨給普曜公司，普曜公司再出貨給台灣水都公司及磁能公司，但實際上沒有物流，只有金流在循環，持續3個月以上，富其爾公司與普曜公司的401報表可以做得的漂亮，富其爾公司有大量來自普曜公司的銷項，普曜公司有大量來自富其爾公司的進項及台灣水都公司與磁能公司的銷項，兩者營業額可以衝高，富其爾公司與普曜公司就可以向銀行申請貸款，償還蕭聖亮向地下錢莊借的錢及從事房地產投資，我沒有錢償還蕭聖亮向錢莊借的錢，就與蕭聖亮配合一起作假帳向銀行貸款等語（見他1837調查局資料卷，第104至106頁），於偵訊供稱：從頭到尾普曜公司與晶瑩、水都、磁能公司的交易就是假交易，沒有實際物流，醫療器材根本不存在，當初普曜公司有跟往來的銀行申請開立信用狀額度，用開立信用狀額度取得的款項支付給晶瑩公司與富其爾公司，以表示普曜公司有向晶瑩公司、富其爾公司購買醫療器材，我與蕭聖亮沒有私人借貸，一開始是蕭聖亮投資我600多萬元做醫療器材，後來蕭聖亮說投資款變成借款，蕭聖亮要求我開立面額700萬元的支票等語（見他3238筆錄卷，第64頁至66頁），堪認被告先前歷次供述已與本院更二審程序供述齟齬，被告所指曾向蕭聖亮借款之真實性已難遽信。況蕭聖亮為普曜公司之代表人，擁有充足之社會歷練與商業經驗，對於支借數百萬元款項予他人，斷無可能不以書面留下紀錄，或不保有與借款有關之證據在身，然遍查卷內無此等資料，且蕭聖亮於偵訊供稱：被告欠我2,000多萬元，有一張700萬元支票擔保等語（見他1837卷四，第114頁正面），果被告積欠蕭聖亮之款項高達2,000餘萬元，蕭聖亮豈會接受被告僅開立面額700萬元支票擔保，足見蕭聖亮所述違背常情，難以採信，難認被告曾向蕭聖亮借款。
⑵、蕭聖亮以個人或普曜公司名義於103年11月21日至104年1月15日期間，陸續匯款105萬5,220元、99萬9,982元、49萬9,982元、50萬1,282元、104萬9,982元、59萬9,982元、99萬9,982元、45萬7,257元至晶瑩公司設於彰化銀行中港分行帳戶，有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港分行107年7月24日彰中港字第1070000048號函暨晶瑩公司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在卷可參（見偵20202卷，第429至453頁），參以前述被告未對蕭聖亮負有金錢債務，足徵被告所稱蕭聖亮陸續匯入投資款，嗣因蕭聖亮無力償還對地下錢莊積欠之借款，遂藉詞要求其償還投資款，其與蕭聖亮即以向銀行詐貸方式籌措款項，應屬實情。
⑶、被告未對蕭聖亮負有金錢債務，其以富其爾公司名義取得押匯款後，將其中399萬元轉帳至蕭聖亮帳戶，應係其與蕭聖亮犯罪計畫之一環，使蕭聖亮藉由取得詐貸款項解決自身資金缺口，而非如被告所言在清償對蕭聖亮所負債務，足認被告於本院更二審程序所述，應非事實，難以據被告單一不利於己之供述，認定399萬元為被告犯罪所得。
㈣、綜上所述，除號碼000000000信用狀貸款尚餘151萬7,352元未償還外，其餘附表所示信用狀貸款均已清償完畢而無犯罪所得，原審未及審酌且未及查明被告犯罪所得僅存5萬2,500元，宣告沒收附表所示信用狀貸款全額4,289萬3,585元及諭知追徵價額，自有未恰，被告否認有分得詐貸之款項，提起上訴，固屬無據，然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既有上開可議之處，仍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撤銷，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育增提起公訴，檢察官郭逵提起上訴，檢察官林綉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　廖怡貞
　　　　　　　　　　　　　　　　　　　法　官　唐　玥
　　　　　　　　　　　　　　　　　　　法　官　張宏任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于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稅捐稽徵法第43條
教唆或幫助犯第41條或第42條之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稅務人員、執行業務之律師、會計師或其他合法代理人犯前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稅務稽徵人員違反第33條第1項規定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
附表：
		開狀銀行

		信用狀號碼

		受款銀行帳號資料

		


		


		匯入日期

		匯入金額
（新臺幣）



		


		


		受款銀行

		受款帳戶名稱

		受款帳號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仁愛分行

		0000000-S000-0000

		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

		晶瑩科技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

		104年2月5日

		6,310,300元



		


		0000000-S000-0000

		台北富邦銀行埔墘分行

		富其爾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

		104年3月23日

		1,424,095元



		


		0000000-S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4年7月23日

		3,675,000元



		


		0000000-S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4年7月28日

		3,675,000元



		


		0000000-S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5年2月3日

		2,940,000元



		


		0000000-S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5年2月4日

		4,410,000元



		


		0000000-S000-0000

		


		


		


		


		




		


		0000000-S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5年3月8日

		1,176,000元



		


		


		


		


		


		


		合計23,610,395元



		陽信商業銀行南京分行

		019-16-S-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5年4月12日

		1,837,470元



		


		019-16-S-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5年4月15日

		1,028,970 元



		


		


		


		


		


		


		合計2,866,440元



		第一商業銀行雙圓分行

		0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4年7月17日

		1,845,900元



		


		0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4年7月22日

		5,015,850元



		


		


		


		


		


		


		合計6,861,750元



		第一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

		00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4年11月13日

		5,512,500元



		


		00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5年5月6日

		4,042,500元



		


		


		


		


		


		


		合計9,555,000元



		　　　　　　　　　　　　　　　　　　　　　　　　　　　　　　　　　　　　　　　　總計42,893,585元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更三字第14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吳煥輕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商業會計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283號，中華民國108年10月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20202號、107年度偵字第16568號；併辦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14182號、第22175號、第29353號、第30229號，111年度偵字第6357號、第6376號、第6377號、第6378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359號），提起上訴，經判決後，由最高法院第三次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撤銷。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伍萬貳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審理範圍：

㈠、按沒收新制將沒收性質變革為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獨立法律效果，已非刑罰（從刑），訴訟程序上有其自主性及獨立 性，該項沒收新制以犯罪（違法）行為存在為前提，但二者非不可分離審查。即使對本案上訴，倘原判決沒收部分與犯罪事實之認定及刑之量定，予以分割審查，並不發生裁判歧異之情形者，即無上訴不可分之關係，當原判決採證認事及刑之量定均無不合，僅沒收部分違法或不當，自可僅將沒收部分撤銷，其餘本案部分予以駁回（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65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第三審法院僅撤銷第二審判決之沒收部分而駁回罪刑部分，被告之罪刑部分即已告確定，發回第二審更審時，罪刑部分不在更審之審理範圍。

㈡、原審審理後，認被告吳煥輕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及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之未繳納股款罪，予以分論併罰，各判處有期徒刑1年、有期徒刑4月，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下同）4,289萬3,585元。檢察官與被告均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108年度上訴字第3879號判決後，被告不服提起上訴，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546號判決駁回未繳納股款罪上訴，就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部分撤銷發回本院更審，本院111年度上更一字第99號判決後，被告不服提起上訴，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371號判決駁回被告罪刑部分上訴，就沒收部分撤銷發回本院更審，本院114年度重上更二字第2號判決後，被告不服提起上訴，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854號撤銷本院更二審判決沒收部分發回本院更審，是被告罪刑部分已告確定，本案審理範圍僅及於原判決沒收部分。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雖然從貸款銀行取得押匯，但款項全數交予蕭聖亮，被告並未取得分文，原判決宣告沒收4,289萬3,585元，顯有違誤等語。

三、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應予撤銷之理由：

㈠、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以發還條款作為利得沒收封鎖效果。所謂實際合法發還，應採廣義解釋，包括被害人因犯罪行為人之給付、清償、返還或其他各種依法實現與履行，使其因犯罪所受損害實際上已獲填補，犯罪利得沒收之規範目的已獲實現之情形。因此，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或被害人因犯罪行為賠償而損害已獲填補者，即無從於該損害業經填補之範圍內，再對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宣告沒收、追徵，以免犯罪行為人遭受雙重剝奪（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075號判決意旨參照）。普曜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普曜公司）各以晶瑩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晶瑩公司）、富其爾有限公司（下稱富其爾公司）為信用狀受益人，向附表所示開狀銀行申辦開立國內不可撤銷信用狀，附表所示開狀銀行於附表所示匯入日期，將附表所示匯入金額款項匯至附表所示受款銀行帳號，合計金額4,289萬3,585元，除號碼000000000信用狀【開狀銀行：第一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金額：404萬2,500元】押匯款尚餘151萬7,352元未清償完畢外，其餘款項均已清償完畢等情，有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埔墘分行民國107年7月24日北富銀埔墘字第1070000021號函暨各類存款歷史對帳單、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仁愛分行107年7月23日合金仁愛字第1070002966號函暨匯款資料表、滙票、匯票付款申請書、統一發票、合作金庫銀行放款支出傳票、收入傳票、轉帳支出傳票、存款憑條、匯款申請書代收入傳票、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仁愛分行109年11月6日合金仁愛授字第10911060001號函暨國內即期信用狀開發明細、國內不可撤銷即期信用狀、匯票付款記錄、滙票、匯票付款申請書、放款貸放登錄單、放款帳務資料查詢單、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仁愛分行110年5月19日合金仁愛債字第1100519001號函暨普曜公司申辦開發國內信用狀押匯款之清償情形相關資料、第一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107年7月24日一北土城字第00025號函暨富其爾公司帳戶之各類存款開戶暨往來業務項目申請書等相關資料、第一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107年8月16日一北土城字第00030號函暨第一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國內不可撤銷信用狀、匯票付款／承兌紀錄、匯票、匯票付款申請書、統一發票、第一銀行傳票、第一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108年4月30日一北土城字第00013號函暨不可撤銷信用狀相關資料表、第一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108年5月7日一北土城字第00014號函暨匯款相關資料表、第一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111年7月7日一北土城字第00023號函、第一商業銀行雙園分行107年7月31日一雙園字第00040號函暨國內不可撤銷信用狀【信用狀號碼：00000000、00000000】、匯票付款／承兌記錄、匯票付款申請書、匯票、統一發票、第一商業銀行匯款／電告報告書代轉帳收入傳票、第一商業銀行雙園分行108年4月16日一雙園字第00018號函、第一商業銀行總行109年10月13日一總債理字第116718號函暨放款（單筆授信）攤還及收息記錄查詢單、取款憑條、放款收回收息傳票、歷史交易明細表、陽信商業銀行南京分行108年4月23日陽信南京字第1080012號函暨匯票、普曜公司生產性進貨單、統一發票、陽信商業銀行匯票承兌／付款申請書、第一銀行存摺封面影本、陽信商業銀行匯款收執聯、新北市政府105年1月4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045208964號函暨富其爾公司之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章程、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9年9月29日陽信總債管字第1098870445號函暨陽信商業銀行國內不可撤銷信用狀、放款明細資料查詢及列印、匯款收執聯、本院112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8號判決在卷可稽（見偵20202卷，第411至421頁、第455至503頁、第505至581頁、第583至611頁、第707至729頁；訴字卷，第77頁、第79至115頁、第121至123頁、第127至129頁；上訴卷二，第261至275頁、第277至313頁、第325至337頁、第463至520之20頁；上更一卷，第125頁；重上更三卷，第125至183頁）。從而，除號碼000000000信用狀押匯款尚餘151萬7,352元未清償完畢，其餘押匯款均已清償完畢，形同合法發還犯罪被害人，自不再就此等詐欺銀行之犯罪所得宣告沒收。

㈡、犯罪所得之沒收，係為澈底剝奪不法利益，貫徹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之普世原則，其性質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非屬刑罰；是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應就各人有事實上處分權限的實際分得之數為之（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391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⑴、同案共犯蕭聖亮於調詢供稱：普曜公司都是由我本人向金融機構接洽貸款事宜，銀行會將需要準備的資料列成清單給我，我再交給蕭淑媛準備相關資料等語（見他1837卷四，第97頁正面），證人蕭淑媛於偵訊證稱：蕭聖亮是我的父親，蕭聖亮在上海銀行、第一銀行北投分行、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帳戶都是他個人使用與保管，沒有交給我使用等語（見他1837卷四，第230頁反面），證人即陽信商業銀行南京分行貸款承辦人員陳淵源於調詢陳稱：陽信銀行南京分行經理劉宏祺與何汝群副理於104年底、105年初去普曜公司拜訪董事長蕭聖亮，普曜公司前幾年財務報表看起來不錯，蕭聖亮也有意提供普曜公司辦公室作為擔保品，經陽信銀行核准長期擔保放款與短期綜合額度放款，有以短期綜合額度2,300餘萬元申請開立國內信用狀等語（見他1837調查局資料卷，第51至52頁），證人即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授信專員江聰龍於調詢陳稱：蕭聖亮希望我們幫忙申請週轉金及開立國內外信用狀的綜合授信額度，蕭聖亮提供普曜公司申貸文件後，我們認為普曜公司財務與債信正常，才幫普曜公司做授信申請，印象中財務報表是蕭聖亮的女兒蕭淑媛拿給我等語（見他1837調查局資料卷，第144至147頁），證人即第一銀行雙園分行專員張文建於調詢陳稱：蕭聖亮表示普曜公司要購料而有資金需求，希望能申請信用狀貸款額度，蕭聖亮提供申貸文件後，由部門同仁進行審核等語（見他1837調查局資料卷，第219頁）；佐以本院業已認定蕭聖亮對於普曜公司未實際向晶瑩公司、富其爾公司購買醫療溫控調節水床等醫療器材，亦未實際出售前揭醫療器材予鑫博企業有限公司（下稱鑫博公司）、磁能國際科技有限公司（下稱磁能公司）、台灣水都農業生技有限公司（下稱台灣水都公司），蕭聖亮猶與不同銀行洽談申貸事宜，並自行或指派不知情之蕭淑媛交付不實申貸資料予銀行承辦人員審核撥款，顯見蕭聖亮對於以普曜公司名義向銀行施行詐術申貸乙事居於主導地位，則詐貸而來之款項多數由位居犯罪主導地位之蕭聖亮取得，符合常理。

⑵、號碼000000000信用狀押匯款404萬2,500元於105年5月6日下午3時58分匯至富其爾公司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後，其中399萬於105年5月6日下午4時01分轉帳至蕭聖亮設於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有第一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107年8月24日一北土城字第00032號函暨富其爾公司帳戶之各類存款開戶暨往來業務項目申請書、國民身分證領補換資料查詢結果、客戶歷史交易明細表等資料、第一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107年6月21日一北土城字第00018號函暨蕭聖亮帳戶之各類存款開戶暨往來業務項目申請書、歷史交易明細表在卷可考（存於偵22175卷五），顯見被告所稱399萬元押匯款由蕭聖亮取得，確非無據。

⑶、就餘款5萬2,500元部分，被告辯稱交付現金予蕭聖亮（見重上更三卷，第279頁），惟依前揭第一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函檢附之富其爾公司歷史交易明細表所示，被告匯出399萬元至蕭聖亮帳戶後，餘款5萬2,500元留存在富其爾公司帳戶而未再轉至蕭聖亮帳戶或普曜公司帳戶，係連同其餘匯入富其爾公司款項用於支付票款，衡諸被告既係配合蕭聖亮編造虛假營銷資料向銀行詐貸，被告當無可能在毫無分潤之情形下，一再從事不法犯行，堪認5萬2,500元應屬被告分得之犯罪所得。

⑷、本院112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8號判決固認號碼000000000信用狀押匯款未償還餘額為151萬7,352元，然被告或富其爾公司均非借款債務人，普曜公司方為債務人，衡情可知償還252萬5,148元【計算式：4,042,500－1,517,352＝2,525,148】之人係普曜公司代表人蕭聖亮，被告應無可能替普曜公司償還債務，亦即償還部分債務之利益無法歸由被告享有。既然被告未實際償還5萬2,500元而仍保有此部分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㈢、被告雖於本院更二審審理供稱：399萬元是我去臨櫃匯給蕭聖亮，蕭聖亮說我欠他錢，要還給他，因為103年時蕭聖亮要跟我合作，我有一個模具要開需要600多萬元，所以我跟他借，399萬元是還他錢等語（見重上更二卷，第134至135頁），似乎肯認399萬元為其取得之犯罪所得，僅係將之用於清償其積欠蕭聖亮之債務。然查：

⑴、被告於調詢供稱：蕭聖亮匯給我616萬3,879元，我拿去開模具準備生產製造體溫調節儀，蕭聖亮告訴我這些款項都是他向地下錢莊借的，逼迫我償還，我沒有錢償還，蕭聖亮說他有一個辦法，就是用作假帳方式向銀行貸款，等貸款核撥下來就有錢可以還債，作假帳的方式就是富其爾公司出貨給普曜公司，普曜公司再出貨給台灣水都公司及磁能公司，但實際上沒有物流，只有金流在循環，持續3個月以上，富其爾公司與普曜公司的401報表可以做得的漂亮，富其爾公司有大量來自普曜公司的銷項，普曜公司有大量來自富其爾公司的進項及台灣水都公司與磁能公司的銷項，兩者營業額可以衝高，富其爾公司與普曜公司就可以向銀行申請貸款，償還蕭聖亮向地下錢莊借的錢及從事房地產投資，我沒有錢償還蕭聖亮向錢莊借的錢，就與蕭聖亮配合一起作假帳向銀行貸款等語（見他1837調查局資料卷，第104至106頁），於偵訊供稱：從頭到尾普曜公司與晶瑩、水都、磁能公司的交易就是假交易，沒有實際物流，醫療器材根本不存在，當初普曜公司有跟往來的銀行申請開立信用狀額度，用開立信用狀額度取得的款項支付給晶瑩公司與富其爾公司，以表示普曜公司有向晶瑩公司、富其爾公司購買醫療器材，我與蕭聖亮沒有私人借貸，一開始是蕭聖亮投資我600多萬元做醫療器材，後來蕭聖亮說投資款變成借款，蕭聖亮要求我開立面額700萬元的支票等語（見他3238筆錄卷，第64頁至66頁），堪認被告先前歷次供述已與本院更二審程序供述齟齬，被告所指曾向蕭聖亮借款之真實性已難遽信。況蕭聖亮為普曜公司之代表人，擁有充足之社會歷練與商業經驗，對於支借數百萬元款項予他人，斷無可能不以書面留下紀錄，或不保有與借款有關之證據在身，然遍查卷內無此等資料，且蕭聖亮於偵訊供稱：被告欠我2,000多萬元，有一張700萬元支票擔保等語（見他1837卷四，第114頁正面），果被告積欠蕭聖亮之款項高達2,000餘萬元，蕭聖亮豈會接受被告僅開立面額700萬元支票擔保，足見蕭聖亮所述違背常情，難以採信，難認被告曾向蕭聖亮借款。

⑵、蕭聖亮以個人或普曜公司名義於103年11月21日至104年1月15日期間，陸續匯款105萬5,220元、99萬9,982元、49萬9,982元、50萬1,282元、104萬9,982元、59萬9,982元、99萬9,982元、45萬7,257元至晶瑩公司設於彰化銀行中港分行帳戶，有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港分行107年7月24日彰中港字第1070000048號函暨晶瑩公司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在卷可參（見偵20202卷，第429至453頁），參以前述被告未對蕭聖亮負有金錢債務，足徵被告所稱蕭聖亮陸續匯入投資款，嗣因蕭聖亮無力償還對地下錢莊積欠之借款，遂藉詞要求其償還投資款，其與蕭聖亮即以向銀行詐貸方式籌措款項，應屬實情。

⑶、被告未對蕭聖亮負有金錢債務，其以富其爾公司名義取得押匯款後，將其中399萬元轉帳至蕭聖亮帳戶，應係其與蕭聖亮犯罪計畫之一環，使蕭聖亮藉由取得詐貸款項解決自身資金缺口，而非如被告所言在清償對蕭聖亮所負債務，足認被告於本院更二審程序所述，應非事實，難以據被告單一不利於己之供述，認定399萬元為被告犯罪所得。

㈣、綜上所述，除號碼000000000信用狀貸款尚餘151萬7,352元未償還外，其餘附表所示信用狀貸款均已清償完畢而無犯罪所得，原審未及審酌且未及查明被告犯罪所得僅存5萬2,500元，宣告沒收附表所示信用狀貸款全額4,289萬3,585元及諭知追徵價額，自有未恰，被告否認有分得詐貸之款項，提起上訴，固屬無據，然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既有上開可議之處，仍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撤銷，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育增提起公訴，檢察官郭逵提起上訴，檢察官林綉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　廖怡貞

　　　　　　　　　　　　　　　　　　　法　官　唐　玥

　　　　　　　　　　　　　　　　　　　法　官　張宏任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于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稅捐稽徵法第43條

教唆或幫助犯第41條或第42條之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稅務人員、執行業務之律師、會計師或其他合法代理人犯前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稅務稽徵人員違反第33條第1項規定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

附表：

開狀銀行 信用狀號碼 受款銀行帳號資料   匯入日期 匯入金額 （新臺幣）   受款銀行 受款帳戶名稱 受款帳號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仁愛分行 0000000-S000-0000 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 晶瑩科技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 104年2月5日 6,310,300元  0000000-S000-0000 台北富邦銀行埔墘分行 富其爾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 104年3月23日 1,424,095元  0000000-S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4年7月23日 3,675,000元  0000000-S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4年7月28日 3,675,000元  0000000-S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5年2月3日 2,940,000元  0000000-S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5年2月4日 4,410,000元  0000000-S000-0000       0000000-S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5年3月8日 1,176,000元       合計23,610,395元 陽信商業銀行南京分行 019-16-S-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5年4月12日 1,837,470元  019-16-S-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5年4月15日 1,028,970 元       合計2,866,440元 第一商業銀行雙圓分行 0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4年7月17日 1,845,900元  0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4年7月22日 5,015,850元       合計6,861,750元 第一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 00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4年11月13日 5,512,500元  000000000 第一銀行北土城分行 富其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 105年5月6日 4,042,500元       合計9,555,000元 　　　　　　　　　　　　　　　　　　　　　　　　　　　　　　　　　　　　　　　　總計42,893,585元       







